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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02月11日校務會議通過 

111年02月14日校務會議修訂 

壹、依據 

    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辦理。 

貳、審議小組 

    學生事務處設學生社團審議小組，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學務主任擔任副主任

委員、訓育組長擔任執行秘書，其餘委員含行政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學生

代表，由校長聘任之，聘期一年，審議學生社團之成立、解散、經營、管理、經

費、獎懲、社團指導教師聘任資格及其他重要事項等相關事宜，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會議，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參、社團之類別 

(一)學術性社團。 

(二)康樂性社團。 

(三)體育性社團。 

(四)學藝性社團。 

(五)服務性社團。 

(六)社團種類如前類性質者外，得視需要由學務處增減之。 

肆、社團之組織（含社團活動指導教師、幹部等）  

(一)指導老師： 

    1.本校教職員工有特殊才藝，足以指導社團活動者，有擔任社團指導之優 

      先權利及義務，其人選由學務處及有關處室推薦，由「社團審議委員 

      會」審議、校長聘任，以一學期為一任期。 

    2.若該社團校內無適當指導老師，可由校外人士中遴選，由「社團審議 

      委員會」審議、校長聘任，以一學期為一任期。  

(二)社長、副社長：各社團應選社長一人，負責組織社團及聯絡各項事務；副 

    社長一名，協助社長處理社團事務，社長、副社長由全體社員推薦之。 

(三)社團幹部：各社團得視情況需要分設下列各組(各社團可視需要修改幹部名 

    稱)： 

    1.文書組：負責建立並保管社團一切文書資料，填寫社團紀錄本及各項活 

              動之紀錄工作。 

    2.活動組：負責各項活動之策劃、執行，及參與學校之各項活動。 

    3.總務組：負責社團之收支及帳目管理，物品之購買、借用。 

    4.器材組：負責社團各項器材之保管、維護與應用。 

伍、社團選社及轉社規範 



(一)學生每學期選社一次，選定後除特殊原因外不得申請更改社團。 

(二)全校學生一律參加，每社團以 10-20人為原則，校刊及校隊性  

    社團不在此限(如：管樂社、籃球校隊、田徑校隊……)。 

(三)具有特殊才藝或校隊代表以參加該相關社團為原則，高一原住民學生 

    必須擇一學期參加原青社團。 

(四)預選及不開放選社之社團，由指導老師於全校社團改選前一週提供預    

選名單至訓育組，預選後剩餘名額提供學生選社，全校學生採 GOOGLE    

表單選社，每位學生可填寫 1-5 個志願。各班班代於幹部訓練時抽籤    

決定群組(三群組)，依據各班社團回饋單填寫率、抽籤群組、選填志願

序、上傳時間，決定選社結果；各社團正式名單，於第一次社團上課前

公告。 

(五)特教班學生採書面登記方式選社。(名額外加) 

(六)本校開設社團數以核定班級數 1.2-1.5倍為原則。 

(七)有收取費用之社團活動，不得強迫學生參加。 

陸、社團之財產、經費收支管理及收退費基準 

    (一)社團活動指導老師鐘點費由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二)遠道之外聘社團指導老師視經費狀況酌予補助交通費。 

(三)視外聘社團指導老師專長，請家長會支援經費，酌予補助鐘點費。 

    (四)學校補助，於每學期編列預算支援社團發展。 

(五)各社團盡可能舉辦活動，自求發展，自謀經費。 

    (六)社團收費數額於選社開始前公告之，除已公告數額外學期中不得另行收 

        取其他費用。 

    (七)社團活動經費之收支，應詳列帳冊及保管單據，於每學期向學生社團成 

        員公布。 

柒、校內、外社團活動辦理 

(一)社團如有臨時性活動或校外活動，請事先通知學務處，經核准方能舉 

    行。  

    (二)各社團活動以不耽誤正課為原則，非經事先請准公假且任課老師同 

        意，不得利用上課時間從事活動。 

    (三)各社團應於每次活動前至學務處領取「社團活動紀錄簿」，並於活動完 

        畢填寫詳細後交回訓育組備查。 

捌、獎懲： 

(一)教師部份：指導認真，具有具體豐碩成果者，每學期期末由學務處簽

報校長獎勵。 

    (二)學生部份：幹部認真負責協助指導老師推展有功者或違反相關規定 

        者，由指導老師依權責簽請獎懲。 

    (三)學校統一排定之社團活動時間為正式課程之一部分，全校學生均須依 

    分配或登記之社團參與活動，並嚴禁同學於社團時間隨意藉故離開指 



    定活動範圍，社員得依學生一般請假規定及程序請假。無故缺席以曠 

    課論，並記警告兩支。依據學生獎懲規定屢勸不聽者予以小過處分。 

玖、行政支援： 

(一)總務處協助相關場地及設備借用。 

(二)設備組協助相關場地及設備借用。 

(三)體育組協助運動器材及場地設施借用事宜。 

(四)生輔組協助巡視，在活動進行中掌握學生動態，以維護安全。 

    (五)會計室協助核發指導教師鐘點費事宜。 

拾、本補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學務處得視實際情況需要召開社團審議小組會議修

訂調整之。 

拾壹、本計畫經行政會議討論，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